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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府办字〔2023〕16 号

寻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寻乌县
“两园”入驻企业准入、管理和退出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城市社区管委会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，县属、

驻县有关单位：

《寻乌县“两园”入驻企业准入、管理和退出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 2023 年 2 月 12 日县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议和 2023 年

2 月 20日县委第 35 次常委会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3 年 3 月 27 日

寻乌县“两园”入驻企业准入、管理和

退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提升我县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规范化管理水平，建

立园区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入和退出良性机制，促进我县农业产业

高质量发展，壮大特色产业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

政策，按照“布局集中、产业集聚、用地集约”的要求，结合园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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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“两园”，即：云上橙·中国（寻乌）

柑橘科技园、深寻农产品加工产业园。

第三条 县果业发展服务中心、县农业农村局(以下简称“服

务单位”)在县委、县政府的领导下，负责入园企业的管理和服

务工作。其中，县果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云上橙·中国（寻乌）

柑橘科技园入园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，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深寻

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入园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工作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已入园或拟入园企业。

第二章 入园条件

第五条 入园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，方可入园并享受相

关优惠政策。

（一）符合国家最新颁布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中鼓

励类农业项目；

（二）符合节能减排相关要求，使用先进生产工艺和生产设

备，达到清洁生产、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要求的；

（三）符合园区产业规划及发展方向。其中，云上橙·中国

（寻乌）柑橘科技园以柑橘科研、果品加工、仓储、冷链、交易

为主；深寻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以特色农产品加工、预制菜、仓储

冷链及小微企业孵化培育为主。属农产品精深加工的项目，按照

工业招商引资相关优惠政策执行。

（四）投资强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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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投资额在 2400 万元以上（亩均投资达 160 万元/亩）（省、

市级要求为 160 万元/亩）的项目，达产后亩均税收必须在 4 万

元／亩以上（省、市级要求为 4 万元/亩）；总投资额在 2400 万

元以下的项目，经县政府审查后可以采取租赁（购买）标准厂房

的形式获得生产经营场所，申请租赁标准厂房的入驻条件和扶持

政策参照《寻乌县产业孵化基地标准厂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及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寻办发〔2020〕1 号）执行，通过租赁、购

买标准厂房的，申请入园的项目将优先安排固定资产投资额在

1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。

申请入园时，达不到投资强度要求，但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优

质企业，经县委、县政府审核批准，可适当放宽条件。

（五）入规入统。项目投产后一年内，向税务部门申报年主

营业务收入须达到 2000 万元以上，按规定入规入统。

第三章 入园管理

第六条 组建寻乌县“两园”入园企业评审小组（以下简称

“评审小组”），负责企业入园审核、管理和退出等工作。评审

小组由分管县领导担任组长，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、县商务局、

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果业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评审小

组成员。

第七条 入园流程

按照“项目申请-项目考察-项目评审-项目审批-项目签约”

的程序办理入园。

http://10.221.9.131/list_pathfile.aspx?Ay9OR/8QLWCnlKWjfiiUM9FQz9PrPRQ/OrbLGpfq9UKuOhzfbatqTidWrBRN9zMUsTmd8oSRh3oQPt2axtgyXF1wVXuox7+e5fLjwU8fbfVk4CQDcGC8McAAi92hAjnPG8yYceEiQ5+DeRMWu3KtTCk4AAiKorzKQX8WBOTQ3Dm+mXnY23lfKKZAi/XBXhcx4JbNmroSQguZbYuCyeq0iRcpWu2XQSLuCmoWINE4WU8AGe+eDM7nMAvynMt5ZWJ3YP+0WFdzxu51OpV8AKJtToQy1jTaeJtH5bRKLQHNqGxmaXzG0KyTjFMmtdBLGViVWtZvf6Q1MQbPIt/FOpMHopaZiKriGX3vTyrMIF9H8WQZChgmh7fdE2kHe7uWBwX4NXrbZVaP/rw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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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拟入园企业向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果业发展服务中心提

交入园申请，并按准入条件提供项目可行性报告（或项目建议书、

商业计划书）等相关材料；

（二）实地考察，洽谈入园事项，实行双向考察，形成投资

协议初稿；

（三）评审小组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拟入园企业开展资

格评审和入园论证，并报县扩大开放领导小组备案；

（四）按照招商引资有关程序，提交招商引资合同文本，上

报有关部门和县政府进行审核；

（五）签约，签订正式招商引资合同。

第八条 前期手续

签订投资协议的入园企业在开工前（厂房建设及装修、设备

安装、试生产）应依法取得立项、环评（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

的项目除外）、消防、安全预评价等前期手续。

第九条 厂房租赁

总投资额在 2400 万元以下的项目，经县政府审查后可以采

取租赁（购买）标准厂房的形式获得生产经营场所，申请租赁标

准厂房的入驻条件和扶持政策参照《寻乌县产业孵化基地标准厂

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寻办发〔2020〕1

号）。通过租赁、购买标准厂房入园的项目，优先安排固定资产

投资额在 1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。租赁标准化厂房的企业不得擅

自拆改、变动厂房结构和系统管线，如有特殊需要的，须经县城

http://10.221.9.131/list_pathfile.aspx?Ay9OR/8QLWCnlKWjfiiUM9FQz9PrPRQ/OrbLGpfq9UKuOhzfbatqTidWrBRN9zMUsTmd8oSRh3oQPt2axtgyXF1wVXuox7+e5fLjwU8fbfVk4CQDcGC8McAAi92hAjnPG8yYceEiQ5+DeRMWu3KtTCk4AAiKorzKQX8WBOTQ3Dm+mXnY23lfKKZAi/XBXhcx4JbNmroSQguZbYuCyeq0iRcpWu2XQSLuCmoWINE4WU8AGe+eDM7nMAvynMt5ZWJ3YP+0WFdzxu51OpV8AKJtToQy1jTaeJtH5bRKLQHNqGxmaXzG0KyTjFMmtdBLGViVWtZvf6Q1MQbPIt/FOpMHopaZiKriGX3vTyrMIF9H8WQZChgmh7fdE2kHe7uWBwX4NXrbZVaP/rw=
http://10.221.9.131/list_pathfile.aspx?Ay9OR/8QLWCnlKWjfiiUM9FQz9PrPRQ/OrbLGpfq9UKuOhzfbatqTidWrBRN9zMUsTmd8oSRh3oQPt2axtgyXF1wVXuox7+e5fLjwU8fbfVk4CQDcGC8McAAi92hAjnPG8yYceEiQ5+DeRMWu3KtTCk4AAiKorzKQX8WBOTQ3Dm+mXnY23lfKKZAi/XBXhcx4JbNmroSQguZbYuCyeq0iRcpWu2XQSLuCmoWINE4WU8AGe+eDM7nMAvynMt5ZWJ3YP+0WFdzxu51OpV8AKJtToQy1jTaeJtH5bRKLQHNqGxmaXzG0KyTjFMmtdBLGViVWtZvf6Q1MQbPIt/FOpMHopaZiKriGX3vTyrMIF9H8WQZChgmh7fdE2kHe7uWBwX4NXrbZVaP/rw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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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集团公司及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后方可组织实施。

第十条 租赁流程

（一）入园企业向服务单位提出厂房租赁需求；

（二）服务单位会同县城投集团公司，根据企业生产需求、

投资强度测算厂房租赁面积，安排厂房栋号；

（三）企业与县城投集团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并按租赁合

同约定缴纳相关费用。合同中载明以下主要内容：厂房栋号、使

用面积和期限、租金和物业管理费标准、配套条件、违约责任等。

租赁合同报服务单位备案；

（四）租赁期限届满前，入园企业因经营发展需要主动退出

园区的，须提前 3 个月书面告知县城投集团公司，确保厂房主体

与装修工程无人为故意损坏，并结清租赁等相关费用，方可办理

迁出。企业对租赁物的装修、添附，县城投集团公司不予补偿。

如需续租的，提前 3 个月书面告知服务单位，并与县城投集团公

司重新签订租赁合同；

（五）具体租赁事宜由入园企业与县城投集团公司签订租赁

合同进行约定。厂房租赁合同原则上每 5 年签订一次，租赁价格

按照《“两园”企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一览表》（详见附件）及

农业招商政策，通过“一事一议”确定。

第十一条 固定投资达 1000 万元以上，亩均税收达 4 万元，

享受厂房租金“三全补两减半”的扶持政策，租金实行先缴后补，

每半年补贴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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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对在申报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材料或

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骗取批准的，由评审小组撤销其入园资格，有

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列入失信黑名单，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四章 用地管理

第十三条 入园企业原则上租赁使用园区标准化厂房，确有

特殊生产经营需要自建厂房的，经评审小组审核同意并报县委、

县政府批准后，按相关规定供地。

第十四条 通过“招拍挂”取得土地建设方式入园的项目，

要坚持集约节约用地，地块规划、厂房建筑设计应符合园区总体

规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相关要求。

第十五条 自建厂房的企业依法取得项目用地后，签订《国

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之日起 3 个月内须动工建设，并明

确项目竣工期限。确因“两园”园区规划调整等原因造成无法按

期开工的，经原批准机关同意后，项目竣工日期可相应顺延。

第十六条 3 个月内未动工建设的，企业破产的，或动工建

设满一年、但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 1/3或

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 25%的，县自然资源局有权按该宗地原

出让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。造成闲置的，按《闲置土地处置办

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建设管理

第十七条 企业自建厂房，须按程序审批规划建设方案。方

案审批通过后，应及时完善规划建设相关手续，并严格按照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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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划建设方案及时动工建设，严禁超规划建设。

第十八条 独立供地 15 亩及以上的，容积率需≧1.3，建筑

系数需≧40%，绿地率控制在 10%-20%，建筑限高为 32 米，亩均

固定资产投资达 160 万元/亩，达产后亩均税收必须在 4 万元／

亩以上；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不得超过项目总用地

面积的 7%，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 15%；企业内部绿地

率控制在 10%-20%，未达到控制指标要求的，按控制指标核减项

目用地。

第十九条 厂区建筑风貌必须符合园区整体规划；大门、企

业标识标牌设置等建设方案，须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批同意后，方

可组织实施。

第二十条 企业建设、装修行为要服从园区管理，按照相关

要求，安全、文明、封闭、规范施工，不得私拉乱接电线，不得

私自开口铺设、搭接管道管线，不得在园区道路上堆放建筑材料，

不得损坏公共设施等。

第六章 入园企业管理

第二十一条 入园企业必须依法生产经营，严格遵守相关法

律、法规，接受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建局、寻乌生态环境局、县

公安局、县人社局等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，负责企业内部日常

管理。

第二十二条 入园企业正式投产前，须将其营业执照、税务

登记、环评手续（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的项目除外）、消防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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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证、安全预评价等必备文件的有效复印件交服务单位备案。

第二十三条 入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，应依照营业执照规定

的经营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不得私自转产。租赁标准化厂房

的企业不得改变厂房用途，不得私自转让场地。必须严格依法纳

税。

第二十四条 按照“谁使用、谁付费”原则，企业应按时缴

纳各项费用，包括履约保证金、厂房租金、物业管理费、水费、

电费、气费、通讯费等。

第二十五条 入园企业必须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

自行建设生产厂区内污染防治设施，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

行、污染物达标排放。建立完善企业环境保护制度，严格落实环

评有关要求，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，参加企业环境信用评价。

第七章 退出管理

第二十六条 以租赁、购买标准厂房方式入驻“两园”的项

目，入驻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服务单位可单方面解除租赁合

同，收回出租的厂房及附属用房，并按照合同约定追究违约责任。

（一）签约后超过 3 个月不进行设备安装或超过合同约定投

产时间 3 个月没有投产的；

（二）超过 3 个月未按规定缴纳厂房租金和其他费用的；

（三）未经批准擅自改变标准厂房用途、结构或将标准厂房

转租、分租、转借与他人使用的；

（四）利用标准厂房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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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以自建厂房入园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与企

业签定协议的相对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，服务单位有权强制企

业退出园区，并追究企业相关责任。

（一）自签订正式入园协议之日起超过 3 个月未动工的；正

式动工后，无正当理由累计停工 3 个月以上的，或连续 5 个月严

重滞后于上报的倒排工期表计划进度的；

（二）项目环评（无需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的项目除外）、消

防、安全预评价等生产所需手续不齐全的；

（三）正式投产后 2 年内未达到投资合同要求的投资强度

或税收的；

（四）超过协议约定的投产期限 6 个月以上仍未投产的；

（五）拒不履行投资协议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。

第二十八条 对强制退出的入园企业，不再兑现相关优惠政

策，并追回企业已享受的补助；租赁厂房的，还应追缴已减免的

厂房租金；自建厂房的，按建设成本（经第三方评估）的 70%收

购已建厂房；购买厂房的，按购买价格的 70%回收。

第二十九条 鼓励入园企业用市场化手段进行战略兼并重

组，园区内优势企业或园区外符合条件的企业成功兼并重组拟退

出企业，且符合园区产业规划及发展方向等相关要求的，可申请

继续使用标准化厂房，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如遇国家政策变化，依国家新规进行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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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３年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县农业农村局、县

果业发展服务中心、县城投集团公司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“两园”企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一览表

附件

“两园”企业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一览表

政策类别 优惠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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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类别 优惠政策

项目供地

按不低于 5.8 万元/亩的土地出让起始价通过公开

“招、拍、挂”出让方式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。

土地以净地形式出让，挂牌时项目建设用地达到“三

通一平”（即路通、电通、水通及场地平整到位）。

在企业缴清土地款及所有税费后按 4.8 万元/亩扣除

省财政统筹部分（土地出让价款的 2%）分阶段奖励给

企业

厂房租赁

单层钢架结构厂房租赁：4元/㎡/月（工业 8元／㎡/

月）；框架结构厂房分层租赁：第一层 4 元（工业 8

元），第二层 3.5 元（工业 7 元），第三层 3 元（工

业 6元）。钢架结构厂房整栋租赁按统一单价基数 3.5

元/㎡/月（工业 7元／㎡/月）。租金单价基数定价为

三年，三年后按市场行情定价。入驻企业连续租赁签

约的，租金单价每五年优惠 5%（优惠上限为 20%）。

固定投资达 1000 万元以上，亩均税收达 4万元，享受

厂房租金“三全补两减半”的扶持政策，租金实行先

缴后补，每半年补贴一次

厂房建设
对新建框架混凝土结构厂房按 250 元/平方米予以奖

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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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类别 优惠政策

生产设备

运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低耗能、低污染、高效益的企

业，购置国内先进设备（软件），价格在 50万元（含）

以上 10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，按实际购买价格的 3%

给予补助；100 万元（含）以上 500 万元（不含）以

下的，按实际购买价格的 10%给予补助；对超出 500

（含）万元的，按实际购买价格的 20%给予补助。单

个主体企业设备奖补补助总额不超过 200万元

规费减免

对新投资（含增资扩产）的项目，涉及的林业、自然

资源、水保等相关行政事业性收费按规定全额征收，

按行政事业性收费的 90%为限奖励给投资业主，奖励

资金不超过县财政实得部分

信贷金融

在符合信贷条件的情况下，协调“农业产业振兴信贷

通”“财园信贷通”等融资平台为农业企业提供信贷

支持，县财政按照《寻乌县“农业产业振兴信贷通”

实施细则》（寻农业振兴贷〔2020〕3 号）规定进行

贴息，信贷周期最长为三年，信贷额度和扶持政策按

照农业招商有关政策执行

农业

品牌

建设

“三品一

标”等品牌

认证奖励

对获得无公害、富硒、绿色、有机品牌认证的农业经

营主体，县财政局分别给予一次性 3 万元、3万元、4

万元、8 万元奖励；对经营面积 500 亩以上且获得富

硒品牌认证的农业经营主体，县财政局给予一次性 8

万元奖励

标准体系

认证奖励

对申报并首次获得“赣鄱正品”“圳品”等认证的企

业，由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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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类别 优惠政策

农业

品牌

建设

名优特新

品牌奖励

对获得省部级名牌产品的经营主体，县财政给予一次

性 5 万元奖励；对获得全国驰名商标、国家级优质农

产品的经营主体，县财政给予一次性 10万元奖励

科创、人才、教育

参照《寻乌县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赋能若干政策措施》

（寻府办字〔2022〕76号）、《寻乌县企业高技能人

才认定和奖励规定（试行）》（寻办发〔2021〕12号）

和农业招商有关政策执行

其它政策

对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5000万以上的农业重大项目，或

产品有品质、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强的重大农业项目，

经审定后，相关优惠政策可实行“一事一议”


